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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Vitol Asia Pte Ltd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作出的自

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Vitol Asia
Pte Ltd（「維多集團」）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雙方本著「自願雙贏、互惠互利、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原則，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基於

對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戰略目標、中國天然氣行業市場化改革以及及全球液化天

然氣（「LNG」）產業競爭發展趨勢的共識，雙方擬通過緊密合作，積極發揮維多集團在上游

資源獲取及本集團在中國市場拓展上的優勢，共同拓展中國LNG貿易市場。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公司及維多集團擬在新加坡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具體

合作內容如下：

1. 合資公司擬於新加坡成立，雙方股比各佔 50%，註冊資本金及法人治理結構等由雙方

具體協商後於合資合作合同及公司章程中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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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資公司將整合優勢資源，全力開發中國新增進口LNG需求客戶，以達到快速擴大市

場、形成規模效應的目標。除雙方在中國市場現有執行的業務外，在不影響原有客戶

關係的基礎上，所有在中國市場新增LNG進口業務納入合資公司資源供應範圍內；

3. 合資公司保證以合理優惠的價格每年向本集團提供相應數量的LNG，保證供應安全穩

定。從二零二三年起，合資公司向本集團提供不少於 80萬噸╱年的LNG商品，從二零

二四年起提供不少於 100萬噸╱年。合資公司在成立第五年實現LNG在中國市場上的進

口業務量突破500萬噸╱年；

4. 合資公司積極尋求有競爭力的優質國際LNG資源供應中國市場，包含但不限於掛鉤相

關認可指數的長期、短期、年度等LNG購銷合同；及

5. 在LNG接收終端方面，合資公司就中國LNG供需形勢的展望與判斷，在客觀條件允許

的情況下，可依託或聯合本集團共同在中國境內開發LNG接收站等事宜。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理由和裨益

維多集團是一家擁有 50年以上歷史的全球性能源和商品貿易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獨立

能源交易商。維多集團在全球設有 40個辦事處，並在全球範圍內投資能源資產，從石油、

天然氣到電力，過渡性和可再生能源資產組合到碳交易。維多集團以實物交易、物流和配

送為業務核心，涉足勘探和生產、儲庫設施、終端、貿易及戰略投資，維多集團每年在全

球提供超過 1,000萬噸LNG，與世界各地大型油氣公司簽訂了中長期合同，擁有供應充足、

配置平衡的LNG資源組合。

憑藉本集團在中國LNG市場的強大分銷能力和影響力，以及維多集團在國際LNG貿易中豐

富的資源與經驗，訂立戰略合作協議以及成立合資公司將有利於力於發展和擴大中國進口

LNG增量業務。合資公司將以滿足本集團現有LNG進口量和中下游市場供應為基礎，逐步

拓寬客戶渠道。依託維多集團的豐富上游資源、貿易運營經驗和金融風險管理能力，合資

公司將大力推進LNG供應服務、金融服務、風險管理等方面業務，協同打通LNG垂直產業

鏈，共同將合資公司打造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進口LNG服務商之一，從而使本集團取得更

大的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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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董事總經理及總裁

劉明輝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李晶女士、劉暢女士及趙琨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劉明興先生、姜新浩先生及Mahesh Vishwanathan IYER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

士、陳燕燕女士及張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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